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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1 证券简称：*ST 八钢 公告编号：临 2026-043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宝武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水务”）除公

司外的 16 家股东，包括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集团”）、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股份”）、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马钢集团”）等拟将其持有的 96.48%宝武水务股权转让给宝武集

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环科”）进行增资入股（“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宝武水务的关联交易已纳入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之内，并履行了公告义务。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

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 本次公司放弃宝武水务股权优先购买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宝武水务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出资9,385.9433万元，持股比例为3.520%。

此次宝武集团、宝钢股份、马钢集团等 16 家股东将所持宝武水务 96.48%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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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宝武环科进行增资入股。公司综合考虑聚焦主业、资金情况、战略布局等因

素，拟放弃对宝武水务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宝武水务出资金额不变，持股比例不变。

（二）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公司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宝武水务的关联交易已纳入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内，并履行了公告义务。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不同关联

人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宝

武集团，由于宝武环科与公司都属于“同受宝武集团控制”的企业。认定宝武环

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公司本次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事项属于关联

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L9A9X6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在根

5.注册资本：人民币 71,155.22 万元

6.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30 日

7.经营期限：2016 年 12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8.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2816 号一幢一层 A006 室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服务；生态恢复及

生态保护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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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租赁；生态环境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

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土地调查评估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大气污染治理；

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

染防治技术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金属

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主要股东：宝武集团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2.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宝武环科与公司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为宝物水务的股权，本次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的“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认缴出资权等）”。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宝武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NQ4X5A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在根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66,678.0056 万元

6.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30 日

7.经营期限：2019 年 8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8.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 1508 号 1 幢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智能水务系统开发；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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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销售；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

销售；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食用盐加工；非食用盐销售；居民日

常生活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热力生产和供应；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权属状况说明：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交易完成前后宝武水务股权变动情况

序号 出资方

变动前 变动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宝武 50,000 18.749% - -

2 马钢集团 23,035.54 8.638% - -

3 宝武碳业 12,329.41 4.623% - -

4 宝化湛江 4,134.28 1.550% - -

5 武钢集团 2,479.48 0.930% - -

6 马钢有限 8,403.91 3.151% - -

7 宝钢工程 2,419.48 0.907% - -

8 宝钢股份 50,734.29 19.025% - -

9 武钢有限 30,910.43 11.591% - -

10 湛江钢铁 21,466.37 8.050% - -

11 梅山钢铁 4,258.97 1.597% - -

12 中南股份 2,751.17 1.032% - -

13 鄂城钢铁 5,105.08 1.914% - -

14 重庆钢铁 4,281.17 1.6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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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资方

变动前 变动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5 太钢不锈 31,566.75 11.837% - -

16 宝钢德盛 3,415.74 1.281% - -

17 八一钢铁 9,385.94 3.520% 9,385.94 3.520%

18 宝武环科 - - 257,292.07 96.480%

19 合计 266,678.01 100% 266,678.01 100%

（四）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2月 31日，宝武水务的资产总额 812,035.47

万元，负债总额 425,686.37 万元，净资产额 386,349.10 万元。营业收入

457,520.14 万元，净利润-4,677.98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宝武水务的资产总额 807,815.12 万

元，负债总额 419,258.43 万元，净资产额 388,556.7 万元。营业收入 92,205.5

万元，净利润 1,988.62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宝武集团、宝钢股份、马钢集团等 16 家股东拟将其持有的 96.48%宝武水务

股权转让给宝武环科进行增资入股，本次交易将以非公开协议增资方式完成，并

按照经备案的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基准日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交易定

价公允，具备合理性，符合市场交易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宝武水务除本公司外其他16家股东将所持宝武水务96.48%股权转让给宝武

环科进行增资入股。本次交易完成后，宝武水务注册资本金不变，宝武环科持有

宝武水务股权 96.480%，本公司持有股权依旧为 3.520%。

公司作为宝武水务股东同意本次交易，并自愿放弃行使对本次交易中宝武水

务股份的优先购买权。本次交易具体内容和相关条款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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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宝武水务基于其自身发展原因而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公司放弃本次优先购买

权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和未来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决策，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

业、整合资产，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导

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召开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

《八一钢铁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结合公司经营实际与战略发展需要审慎筹划，

决策程序规范完备，严格遵守关联交易审议、回避表决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转

让及放弃优先购买权安排，有利于公司资聚焦主业提质增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

方产生依赖。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

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关联董事何宇城先生、高祥明先生、张志刚先生 3

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八一钢铁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

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宝武水务的关联交易已纳入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之内，并履行了公告义务。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

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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